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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和适用范围
1.1 为了适应国家认可机构认可要求和产品技术标准质量体系标准的变化，保证认证要求更改的及时传递，同时使认证产品持续符合规定，对批量生产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的产品的一致性和变更进行控制，确保VCS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特制定本程序。
1.2 本程序使用于本机构的自愿性产品认证，适用于本机构认证要求的更改或认证委托人获证后的产品变更的控制。
2 职责
2.1 自愿性产品认证事业部负责相关更改要求提出的确认、结果上报；
2.2 主任负责相关变更的审批；
2.3 自愿性产品认证事业部是认证规则程序和认证用标准更改的归口管理部门；
2.4 质量及采购部负责对实施规则进行备案、管理、公告等工作。
3 认证要求的变更
3.1 认证要求的变更包括：
· 实施规则的更改；
· 认证依据标准的更改（包括适用的质量保证能力标准或要求）；
· 获证后的产品认证变更。
3.2 实施规则的更改
3.2.1 实施规则的修改和确认工作按《认证实施规则管理程序》(VCS-XZ-G04)进行，自愿性产品认证事业部汇总各方信息，提出具体的更改内容和实施方案，填写实施规则确认表（XZG0401），交技术委员会评定、审议。
3.2.2 主任或技术负责人对经技术委员会评定、审议的更改进行审批，必要时需报理事会审批，质量及采购部按规定的渠道予以发布，及时通知有关各方，并组织相关部门实施。
3.2.3 实施方案中应包括对已获认证企业的重新确认要求、确认方式以及确认期限等。
3.2.4 质量及采购部负责实施规则的备案、公布、管理等工作。
3.3 认证依据标准（包含技术规范）的更改
3.3.1 自愿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将重新制修订后的标准及其实施方案提交技术委员会评定、审议，由主任审批。
3.3.2 实施方案中应包括对已获认证企业的重新确认要求、确认方式以及确认期限等。
3.3.3 质量及采购部按规定的渠道予以发布，及时通知有关各方，相关责任部门按实施方案组织实施。
3.3.4 认证要求更改的执行具体参考本程序条款4执行。
4 认证要求变更的执行
4.1 当影响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因素发生变化时，企业必须将情况上报VCS自愿性产品认证事业部自愿性产品认证事业部，经审批后，企业方可实施。
4.2 获证后，产品认证变更包括：
4.2.1 认证申请人名称和/或地址变更；
4.2.2 制造商名称变更和/或地址变更；
4.2.3 生产厂名称和/或地址变更，生产厂没有搬迁；
4.2.4 制造商商标变更；
4.2.5 生产厂搬迁；
4.2.6 新增生产厂；
4.2.7 由于产品命名方法的变化引起的获证产品名称、型号变更，其它影响认证结果的条件不变；
4.2.8 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及原材料的供应商的变更；
4.2.9 明显影响产品的设计和规范发生了变更；
4.2.10 获证产品材料、组成及关键生产工艺、流程和设备等发生变更；
4.2.11 生产厂的执行的质量体系发生变化(例如所有权、组织机构或相关管理者发生变更等)；
4.2.12 直接负责认证的联系人、涉及认证事项的联系方式（含电话、传真等）发生变更；
4.2.13 在证书上增加和/或减少同种产品其它型号（认证范围的扩大和缩小）；
4.2.14 产品认证所依据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或者认证实施细则发生了变化；
4.2.15 其他重大变化。
4.3 变更申请
4.3.1 申请人填写认证变更申请书（QPV0701）或重新提交产品认证申请书（QPV0101），向市场及客户服务部提出申请。
4.3.2 申请人除需提供原证书复印件和必要的技术资料外，还需按下列条款提交适用文件：
4.3.2.1 因变更情况需换发新证书的，持证人需退回证书原件。
4.3.2.2 符合“4.2.1~4.2.3”变更条件的，申请时应提交下列适用文件，以证明的确是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名称或地址变更而不是新成立了一家企业。
a) 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更名的批复；
b) 营业执照复印件；
c) 当地企业登记机构开具的证明；
d) 地址登记机构开具的证明；
e) 对于非大陆注册企业需要提供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件。
4.3.2.3 符合“4.2.4”变更条件的，申请时应提交新申请商标的注册证明或商标使用授权书。
4.3.2.4 符合“4.2.5”变更条件的，申请时应提交下列适用文件，以证明是原生产厂的搬迁而不是新成立生产厂。
a) 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更名的批复；
b) 营业执照复印件；
c) 当地企业登记机构开具的证明；
d) 地址登记机构开具的证明；
e) 同时还要进行工厂检查。
f) 对于非大陆注册企业需要提供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件。
4.3.2.5 符合“4.2.6”新增生产厂，由项目经理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设计评估、产品检验及工厂检查。
4.3.2.6 符合“4.2.7”变更条件的，申请时应另外提交申请变更后的产品名称、型号与原获证产品名称、型号间差异性声明（正本）。
4.3.2.7 符合“4.2.8”变更条件的，申请时应提供新的供应商名录及供应商的产品信息，由项目经理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设计评估、产品检验及工厂检查。
4.3.2.8 符合“4.2.9”变更条件的，申请时应另外提交生产厂出具的有关产品设计和规范变化的正式声明（正本），由项目经理根据实际情况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设计评估、产品检验及工厂检查。
4.3.2.9 符合“4.2.10”变更条件的，申请时应提交相关变更的说明文件，以及差异说明（正本），由项目经理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设计评估、产品检验及工厂检查。
4.3.2.10 符合“4.2.11”变更条件的，申请时应另外提交生产厂出具的有关质量体系变化的正式声明（正本），必要时，需要进行工厂检查。
4.3.2.11 符合“4.2.12”变更条件的，需要企业提供变更申请。
4.3.2.12 符合“4.2.13”变更条件的，按照如下执行：
4.3.2.12.1   当获证企业希望扩大其认证的产品范围时，若扩大的产品在同一工厂，采用基本一致的生产工艺，并且是采用同一标准的另外类型或型号的产品，则证书持有人应填写产品认证申请书（QPV0101）或公函等其他等效方式予以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进行工厂检查，而只要求对增加的产品型号进行样品检测。如果检测结果符合要求可批准授予扩大认证产品范围。
4.3.2.12.2  扩大认证产品范围时，证书持有人除填写申请，明确更改项目以外，应一并提供与更改项目相关的技术资料，包括能够详尽描述产品变更的图纸、说明文档，以及能够证明改动后的产品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的分析报告以供评估。如果所做的修改包括替换关键部件（证书附录中所列部件），需按照VCS要求提供相应的技术文档。VCS根据证书持有人的申请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补充的设计评估后，应根据更改的程度和评估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工厂检查，或可以结合当年的工厂监督复查一起进行检查。如果评估结果和工厂检查结果符合认证要求可批准授予扩大产品认证范围。
4.3.2.12.3   如果扩大的产品在同一工厂生产，但该产品为采用不同标准的其他类型的产品时，增加的产品型号样品需进行检测，并根据工厂生产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工厂检查，或可以结合当年的工厂监督复查一起进行检查。如果检测结果和工厂检查结果符合认证要求可批准授予扩大产品认证范围。
4.3.2.12.4   如获证企业希望原认证证书未包括的另外一个工厂获得认证，按照《自愿性产品认证 产品评价程序》（VCS-QP-V02）和《自愿性产品认证自愿性产品认证 工厂检查控制程序》（VCS-QP-V03）对该新增加的工厂进行工厂初审，并对样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和工厂检查结果符合要求，可批准授予扩大产品认证范围。
4.3.2.12.5   如获证企业希望缩小原证书的产品范围，可向自愿性产品认证事业部提出书面要求，填写产品认证范围缩小申请书（QPV0702），并说明撤销某些型号的产品的原因，如不再生产、转产等。VCS同意撤销后重新换发认证证书。
4.3.2.13 符合“4.2.14”变更条件的，企业提供认证变更申请书（QPV0701），由项目经理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设计评估、产品检验及工厂检查。
4.3.3 变更评审
4.3.3.1 VCS接到变更申请及有关资料后，对认证变更申请进行评审，填写申请评审表（QPV0104），必要时可组织小组评审，评审结论由主任批准。经验证合格，由VCS批准后的变更方案通知企业。若评审不合格时，由申请人制定纠正措施，或修改方案，重新评审。
4.3.3.2 对于非实质性变更（例如商标变更，仅单位名称等），只需对其变更文件进行评审，无需进行重新检验和工厂检查等评审工作。
4.3.3.3 涉及到产品检测、工厂检查、产品评价及认证审批等工作，请参照相关程序文件执行。
4.4 变更确认
4.4.1 当企业申请的变更通过VCS批准，但不需要换发新的证书时，由VCS向企业提供认证变更确认书（QPV0703）以证明变更通过VCS认可。
5 相关文件
1、 《自愿性产品认证 产品评价程序》
2、 [bookmark: _GoBack]《自愿性产品认证 工厂检查控制程序》
3、 《自愿性产品认证 批准、保持、延长、暂停、恢复、撤销和注销的条件和程序》
4、 《认证实施规则管理程序》
6 记录
1、 产品认证申请书（QPV0101）
2、 申请评审表（QPV0104）
3、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认证变更申请书（QPV0701）
4、 产品认证范围缩小申请书（QPV0702）
5、 认证变更确认书（QPV0703）
6、 认证变更确认书（QPV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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